
宏利環球基金  
Société d’ invest 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註冊辦事處：31, Z.A. Bourmicht,  L-8070 Bertrange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此乃重要文件，務須 閣下即時垂注。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的專業意見。  

致股東通知書

（「本通知書」）

2018 年 11 月 9 日  

親愛的股東：

1. 售股章程附錄  

本函旨在知會 閣下若干有關宏利環球基金（「本公司」）的更改。

此等更改將載於本公司現行售股章程（「售股章程」）的附錄（「附錄」）內。本通知書概述各項更

改以便 閣下參照，而本通知書應與售股章程及載列有關此等更改的全部和完整資料的附錄（備妥後）全文一

併閱讀。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通知書中所用詞語及字句具有與售股章程中獲賦予者相同的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決定，為優化本公司多項子基金（各稱為一項「子基金」，統稱「該

等子基金」）的管理及更能迎合投資者的需要，應實施下列更改： - 

1. 歐洲增長基金  －  更換投資管理人及降低 AA 類別的管理費  

董 事 會 已 決 定 ， 為 優 化 該 子 基 金 的 整 體 管 理 ， 以 T. Rowe Price Internat ional  Ltd. （ 「 T.
Rowe Price」，地址為 60 Queen Victor ia St reet ,  London, EC4N 4TZ, Uni ted Kingdom）

取代該子基金現任投資管理人 Manul i fe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Limited 為新投資管理人，

乃符合該子基金股東的最佳利益。

T. Rowe Pr ice 在管理歐洲股票投資方面擁有雄厚資源及人才（包括龐大及經驗豐富的投資組合

管理及研究團隊），其各種泛歐策略及投資組合的表現往績更是有目共睹。

適用於該子基金 AA 類別的管理費將因此項更改而由年率 1.75%降至年率 1.50%。

2. 引進收益均減安排  

本公司將為所有子基金的所有股份類別引進收益均減安排。

該等收益均減安排適用於在某類別的有關分派期間內認購該類別股份並於該期間記錄日期仍持有

股份的股東。該等安排尤其旨在確保就某段分派期間而分派的每股收益不會受到該段期間內已發

行股份數目的變動（即因股份認購及／或贖回）影響， 從而平等對待該類別的全體股東。股東於

購入某子基金股份後所收到第一筆股息的款額一部分為分享該子基金收取的收益，一部分則為資

本退還（「均減款額」 )。一般而言，均減款額指已包括在有關期間內所發行每股股份資產淨值內

的平均收益款額。預料該均減款額將毋須被視作股東所獲收益而課稅，但在計算資本增值時應會

被用作削減股份的基本購入成本。雖然如此，均減款額在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稅務待遇可能有所不

同。股東如欲瞭解彼等所收到屬其分派一部分的均減款額，可按有關註冊地址與分銷商或本公司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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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盛寶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惠理基金管理公司（分別為亞洲威力股息股票基金的投資管理人及分投資

管理人）更改地址 

盛寶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惠理基金管理公司各自的地址已改為香港皇后大道中99號中環中心43樓。

上述各項更改將由2018年12月11日（即不少於本通知書日期起計一個月）起生效。   

若  閣下 不同 意歐洲增長基金投資管理人的更改，  閣下可 於 直至2018年12月10日止期 間申 請 贖回

閣下於該子基金的持股又或將之轉換為任何其他子基金同一類別或分類的股份（免收任何轉換費或贖

回費）。

閣下只可將本身的持股轉換為同一類別或分類的股份（惟就轉換而言，任何子基金的AA、AA（澳元對

沖）、AA（加元對沖）、AA（加元）、AA（港元）、AA收益、AA（澳元對沖）收益、AA（加元對

沖）收益、AA（港元）收益、AA（新加坡元對沖）收益、AA（美元）每月派息(G)、AA（澳元對沖）每

月派息(G)、AA（加元對沖）每月派息(G)、AA（港元）每月派息(G)及／或AA（新加坡元對沖）每月派息 (G)
股份類別（統稱「AA類別」）的股份須被視為屬於同一分類），並可轉換成為任何AA類別的股份，不

論股份屬同一項子基金還是另一項子基金，而該子基金乃根據有關發售文件規定而在 閣下的司法管

轄區發售或出售，且該項轉換須受所有適用的最低初次投資額及最低持股要求的限制，並須符合投資

者資格的標準。

如屬贖回，贖回款項將按照售股章程的規定向 閣下支付。如屬轉換，轉換款項將會遵照售股章程規

定而按適用股價用作購入 閣下所指定子基金的股份。轉換或贖回 閣下的股份或會影響 閣下的稅

務狀況。因此， 閣下應就本身作為公民、本籍或居住的國家／地區的任何適用稅項而徵詢獨立的專

業意見。

敬請留意：除非上文另有說明，否則上述更改 ( i )將不會對該等子基金的投資目標、策略及風險取向有

任何影響， ( i i )不會導致本公司及該等子基金的運作及／或管理方式有任何改變， ( i i i )不會導致任何該

等子基金或其投資者所須承擔的費用有所增加，及 ( iv)不會嚴重影響該等子基金現有投資者的任何權利

或權益。有關更換歐洲增長基金投資管理人所需費用及開支估計約為7,000美元，將由本公司承擔，並

撥歸歐洲增長基金項下。

一般資料  

只適用於香港股東：附錄及歐洲增長基金的經修訂產品資料概要（連同售股章程、香港說明文件及其

他子基金各自的產品資料概要）可在香港代表的辦事處索閱，並載於www.manul i fefunds.com.hk1。   

股東若需要有關本通知書所載任何事宜的進一步資料，可於當地一般辦公時間內隨時與本公司執行人

Cit ibank Europe plc,  Luxembourg Branch 聯絡（電話號碼： (352) 45 14 14 316 或傳真號碼：

(352) 45 14 14 850），或與香港分銷商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聯絡（電話號碼：(852) 2108 
1110 或傳真號碼：(852) 2810 9510）。 

就董事深知及確信（彼等已採取一切合理審慎措施以確保事實如此），本通知書所載資料均與事實相

符，且無遺漏任何有可能影響該等資料於本通知書日期的含義的事實。董事願就本通知書內容的準確

性承擔全部責任。

代表

董事會

1 此網站未經證監會審閱。 


